靜宜大學國科會研究計畫專任助理聘任契約書

一、靜宜大學及研究計畫執行人（以下簡稱甲方）為執行計畫之業務需要聘用
            君（以下簡稱乙方）為專任研究助理（或博士後研究員）。

計畫名稱：

計畫編號：

計畫執行系所（單位）：

二、專任研究助理（或博士後研究員）系屬非編制內人員，不適用勞動基準法：如計畫中另有規定，則依其規定辦理。

三、雙方訂立條款如下：
1.聘期：自民國　 年　月　日起至　　年　月　日止，共計　　年　　月。

2.工作內容在計畫執行單位，接受計畫主持人指導，執行相關研究工作。

3.薪資：由甲方在計畫經費項下編列：

每月薪資              元整。

郵局局帳號：

身份證字號：

4.受聘者應負之責任：在聘用期間，應接受甲方之規定工作，如違背有關規定，甲方得隨時解聘。

5.本契約一式二份，雙方各執乙份，餘由甲方分別轉致服務單位。

立契約人：
甲  　  方：　靜宜大學

計畫執行人：

乙　    方：

    中 華 民 國　　　  年  　　　月　　  　日

